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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想有文物被撤销，但是从
另一个角度来说撤销文物有积极意义。 ”

在市文管委委员邓炳权看来：“撤销
受破坏的不可移动文物具有向公众普及
文物价值和文物保护法律意识的作用，
也是明确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标准， 表达
了我们对只追求外表美观、 不懂文物价
值、随意损坏和改变文物现状，甚至拆毁
损坏、 不恰当改建等不良行为和错误价
值观、审美观的态度。 ”

邓炳权又指出：“区登记保护文物单
位是文物部门对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临时性保护办
法，用意是好的，但不正式。 ”

黄埔区文广旅局文化遗产科科长孔
海英表示：“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也一样
要遵循《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的所
有保护原则，其保护的标准非常高，文物
保护的基本原则是“最少干预”和“不改
变文物原状”，因人员、资金、技术力量等
条件限制， 给日常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
用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

对此，他建议：“应该要在一定年限
内对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进行重新核
定， 决定它是升级为文物保护单位，还
是降级为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还
是退出。 ”

专家们也对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采
取升降级机制表示赞同。 邓炳权说：“尽
量将能够升级的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升
级为区级文物， 得到正式的保护会好一
点。 个别价值稍低的区登记保护单位降
为历史建筑也未尝不可。 ”

有专家也表示：“目前涉及建筑遗产
的分类分级名目较多， 看起来确实有进
一步协调的必要。但相关名录用语，涉及
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级别的法规政策，既
需要有专业研究的基础理论， 也需要较
高级别的政府主管部门介入， 才能有效
推动制度建设。 ”

白云区文广旅局文物科负责人则
表示：“今年计划将一批确实可以升级
的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升级为文物保
护单位。 ”

广州撤销一批不可移动文物 （下）

撤销不可移动文物可普及文物价值与保护意识

错误价值观：只求外表美观不懂文物价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不可移动文
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
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对未核定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应
当报登记的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
部门批准。

不可移动文物业主是否具备
上述法律知识 ，修缮文物时有否报
批？ 文物部门有否派人指导与监督
修缮？

“原萝岗区（后与黄埔区合并）的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很薄弱。萝岗区没
有独立管理文化的部门，文化由教育
局兼管。这导致不可移动文物方面的
工作很弱，巡视、监管的力量更弱。 ”
市文管委委员邓炳权回忆道。

天河区相关负责人无奈地说 ：
“2016 年天河区才开始有人负责不
可移动文物的管理工作，但这个岗位
只有一个人，人手奇缺。 没有专门的
科室和机构，更没有专业人才，远远
无法满足管理需要。 ”

从化区文广旅局文物科负责人
承认：“2014 年成立文物保护监督员
队伍前，没有专门人员检查或巡查不
可移动文物，重视程度低，只是单纯
普查完后公布就算了。 ”

为了改变无人监管、“破坏性修

缮”等文物保护困境，2014 年黄埔区
借广州市成立文物保护监督员的契
机， 创建了黄埔区文化遗产监督保
育员工作站， 聘请不可移动文物所
在地的村民担任文物保育员， 文物
保育员每月都会巡查每个不可移动
文物两到四次， 也会向业主宣传修
缮需要报批。

“黄埔区被改变原状的文物肯定
都发生在 2014 年以前，2015 年有了
文物保育员后，没再出现文物修坏或
者改变原状的情况。 ”黄埔区文广旅
局文化遗产科科长孔海英说。

“2014 年开始，业主可以向我们
提出修缮需求， 文物保育员也会主
动收集业主们的修缮意向。 我们会
根据需求做计划、 申请文物保护专
项资金， 为业主提供免费的文物修
缮设计方案、 帮助他们完成报批程
序和出概算， 让业主直接拿着设计
方案进行修缮。 ”

对此， 天河区相关负责人很羡
慕 ，但天河区从 2005 年至今 ，不可
移动文物管理工作主要依靠街道 ，
“不可移动文物监管专业性强，可街
道文化站的工作人员不专业， 还身
兼数职， 无法很经常去做村民的工
作，我们也很想有一支专业的队伍。
我们已经尽力保护区内的不可移动
文物， 但效果远不及有专业队伍的
行政区。 ”

对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实行升降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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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专家建议

“破坏性修缮”、重建、人为拆除、坍塌……导致文物价值丧失，
广州撤销或拟撤销 83 处不可移动文物为文物保护敲响了警钟，
为何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没有得到保护？ 为何在修缮文物时没有得
到专业指导？

新快报记者调查发现：缺乏专业文物保护队伍和机构、保护与
经济利益之间有矛盾、修缮资金不足是导致文物被破坏、损毁的主
要原因，广州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3469 处，其中大部分为未核定为
文物保护单位的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共 2821 处，如何从中汲取教
训、完善制度、协调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文物保护三大难，如何解？

“业主不想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是我们
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 ”天河区拟撤销的
不可移动文物全部是业主提出的，天河区
相关负责人强调这是目前文物保护不力
的首因。

市文管委委员汤国华教授也指出 ：
“现在碰到城中村改造、自主改造，区登记
保护文物单位的业主觉得利益受到损害，
保护和经济利益间产生了矛盾。 ”

市文管委委员郑力鹏教授认为，虽然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规定征
收非国有历史建筑时，可按市场价的 120%
补偿业主，但拆除老房子再重建五层的新
房子可以按五层的面积获补偿，而老房子
只有一层，业主还是觉得亏。

“业主们表示公布不可移动文物前没有
征求他们的同意，业主还很喜欢搬出《中华人
民共和国物权法》，说我使用自己的东西为什
么要受限制。 ”天河区相关负责人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
十六条规定：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

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
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
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
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业主就是不愿意修，也不想要补助。
还有的业主竟认为一旦拿了修缮补助，产
权不再是个人所有了。 ”她补充道。

据 《广州市文物活化利用试行办法》
第八条，市、区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收购、产
权置换等方式对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进
行保护利用。 但天河区文广旅局文物科负
责人指出，几年前一些业主也提出以物换
物或以地换地的诉求，可具体实施上存在
很多困难。

她直言：“两个法律之间有相互冲突
的地方，文物保护和业主的利益之间产生
了矛盾。 未来，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完善；
认定不可移动文物时一定要广泛征求各
方面的意见。 ”

无专业保护人才
无人巡视、监管、指导文物保护

困难一

不能拆一层老房子改建为五层
城中村改造时补偿减少

困难二

“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很多自然损毁
严重， 但不可移动文物修缮手续繁琐，修
缮价格比普通建筑高好几倍，村民没有那
么多钱修缮，市级的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无
法兼顾那么多不可移动文物，这两年从化
获得市专项资金仅一两百万元，而从化区
的经济状况在广州众所皆知，区财政无法
配套市的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进行投入，我
们只能对有些因自然灾害倒塌的不可移
动文物进行临时加固或支撑，如果真要修
缮，经费不足。 ”从化区文广旅局文物科负
责人道出了不可移动文物不保的普遍性
困境。

像从化区的中国传统村落钟楼村的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欧阳仁山公祠因缺乏
资金， 坍塌六年都未能得到修缮。 （详见
《新快报》2019 年 10 月 11 日 《“中国传统
村落”从化钟楼古村，荒废二十载，祠堂坍

塌六年 引入企业修缮活化， 两年未动工
引质疑》报道）

而另一方面，村民们完全依赖政府出
资修缮不可移动文物更是雪上加霜。

“很多业主和村民认为房子被评为不
可移动文物后就应由国家负责修缮。 尽管
我们对村民进行了宣传，但村民们的想法
很难改变。 ”从化区文广旅局文物科负责
人表示很无奈。

修缮资金缺乏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黄
埔区文广旅局文化遗产科科长孔海英给
记者列了一组数据： 黄埔区有 173 处不可
移动文物需要全面修缮，他们粗略估计修
缮总费用达 4 亿元。 每年广州市给黄埔区
的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是 300 至 500 万元，
2015 年起黄埔区每年配套投入不少于 500
万元，最高曾配套达 1000 多万元，按照这
个资金规模完成修缮需要 40 年。

修缮资金不足 年久失修自然损毁严重困难三

（上接 06 版）

■清慎秦公祠重建于 1995 年，绿色的瓷片外墙、祠堂内白色的水泥墙和柱、钢筋混凝土结
构，原状已彻底改变。


